《东北地区 绿色食品水稻生产操作规程》
团体标准编制说明

一、团体标准的制定背景
水稻是我国第二大的粮食作物，水稻生产事关国家口粮安全、百姓福祉和社会稳定。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稻米生产国和消费国，年均稻谷产量和消费量占世界近三成。全国34个省级行政区中，除青海省外，其他33个省均有水稻的种植。2024年全国水稻栽培面积约2901万公顷，产量约20753万吨，栽培面积超过170万公顷的省份有黑龙江、湖南、江西、江苏、湖北、安徽、四川、广东、广西。东北地区凭借肥沃的黑土地资源、充足的水源条件和独特的气候优势，已成为我国最大的优质粳稻生产基地。东北地区秋粮面积和产量占全国近四成，在全国粮食生产格局中具有不可替代的战略地位
水稻病虫害的发生与当地的气候、生产方式、防治措施等有关，不同地区病虫害发生具有较大差异。东北地区病虫害的发生是影响水稻产量的一个重要因素。这些病虫害包括稻瘟病(穗颈瘟)、纹枯病、稻曲病、赤枯病和穗腐病(褐变穗)等，它们主要危害水稻的倒三叶及穗部，对产量产生严重影响。绿色食品水稻需按照绿色标准进行生产，其生产的产地环境选择、投入品使用、病虫害防治都比常规水稻生产要求更严格。水稻生产传统的化学防治会对生态环境造成污染，破坏生态平衡，长期使用同一种农药会导致病虫害产生抗药性，降低防治效果，过度依赖农药会导致农产品中农药残留超标，影响食品安全。病虫害绿色防控以减少化学农药使用量为目标，采取生态控制、生物防治、物理防治、科学用药等环境友好型措施来控制有害生物，是实施农药零增长的重要途径，也是新时代农业发展的必然要求。水稻病虫害大都具有跨区流行、突发爆发、致灾性强等特性，目前防治系统不够完整、防治手段不够绿色高效，影响水稻的产量和质量，因此，制定水稻全程质量控制的生产操作规程和病虫害绿色防控技术对提高水稻安全生产水平、促进水稻产业绿色高质高效发展尤为重要。
为规范东北地区绿色食品水稻生产主体生产行为，亟需制定区域性绿色食品水稻生产操作规程团体标准，指导生产主体按标生产，实现绿色食品水稻的标准化生产和绿色防控。为此，中国绿色食品发展中心、黑龙江省绿色食品发展中心、辽宁省绿色食品发展中心、吉林省绿色食品办公室、内蒙古自治区绿色食品发展中心等绿色食品管理相关单位，按照绿色食品相关产品标准、《绿色食品 农药使用准则》、《绿色食品 肥料使用准则》、《绿色食品 储藏运输准则》等，总结制定了东北地区绿色食品水稻生产过程控制的关键技术操作规程，经多地绿色食品水稻生产主体试验示范有效地提高了水稻的标准化生产水平，解决了农药超标的难点、堵点问题，提高了东北地区水稻生产效益和经济效益，为此，按照国家相关标准的制定要求，形成了《绿色食品 东北地区水稻生产操作规程》团体标准的送审稿，在规程制定过程中，突出增强绿色食品的质量标准要求、增强生产操作过程中的可操作性，有效的提升了标准使用的实用性和可操作性。也为促进东北地区绿色食品水稻生产提供技术支持与标准要求，为绿色食品水稻生产主体的标准化、规范化生产提供依据。
二、团体标准的任务来源、起草单位、起草人
（一）任务来源
根据中国绿色食品协会《中国绿色食品协会关于印发2026年35项绿色食品生产操作规程团体标准制修订计划的通知》（中绿协〔2025〕5号）文件要求，由中国绿色食品发展中心、黑龙江省绿色食品发展中心等单位承担《绿色食品 东北地区水稻生产操作规程》制定工作。
（二）起草单位
*
（三）主要起草人
*
[bookmark: _GoBack]三、团体标准的编制情况
（一）文献收集和调研
1.查阅了中国绿色食品发展中心《绿色食品水稻绿色防控技术指南》、《水稻全程机械化生产技术规范》和《南方水稻水肥一体化技术规范》等生产相关技术规范；
2.根据国家标准《粮食作物种子 第1部分：禾谷类》绿色食品相关产品标准、《绿色食品 农药使用准则》、《绿色食品 肥料使用准则》、《绿色食品 储藏运输准则》作为技术性参考依据；
3.对黑龙江、辽宁、吉林等地区的绿色食品水稻生产实际进行了调研和分析，注重绿色食品水稻生产的关键技术点控制和实际可操作性。
（二）工作过程
本团体标准的制定先后经标准起草组成立、资料收集编写、标准研讨、公开征求意见、标准评审五个环节。
1.2025年12月  内部研讨
2025年12月，中心先后组织标准方面专家及相关处室人员召开研讨会，初步制定了绿色食品生产操作规程工作方案，确定中国绿色食品协会为归口单位，拟定了首批制定的35项规程名单。
2.2026年1月-2月 成立标准起草组
2026年1月-2月，在研讨会的基础上，中心确定了各项规程的分工、进度计划，并成立了标准起草组。其中，《东北地区 绿色食品水稻生产操作规程》由中国绿色食品发展中心、黑龙江省绿色食品发展中心、辽宁省绿色食品发展中心、吉林省绿色食品办公室、内蒙古自治区绿色食品发展中心等单位共同承担起草。
3.2026年2月  标准立项
按照团标制修订工作相关要求，中国绿色食品协会经过研讨，同意立项首批35项绿色食品生产操作规程，并于2026年2月6日印发《2026年35项绿色食品生产操作规程团体标准制修订计划的通知》。
4.2026年2月至4月，资料收集调研及起草
2月到4月，标准起草工作组先后查阅收集各方面的资料、标准及文献，并进行了细致、深入的研究分析；通过电话、微信等与相关人员进行了调研，进一步掌握了绿色食品水稻生产的关键技术环节，并形成了标准征求意见稿。
5. 2026年4月-5月  公开征求意见
标准起草工作组将征求意见稿报送中国绿色食品协会，中国绿色食品协会在协会官网、全国团体标准信息平台对《东北地区 绿色食品水稻生产操作规程》公开征求意见。
6.2026年5月  标准修改完善
根据征求意见情况，修改完善标准文本，形成送审稿。
7.2026年6月  标准审定
中国绿色食品协会组织专家对标准送审稿进行专家评审，标准起草组结合专家审定意见进一步完善标准，形成报批稿。
四、团体标准的编制原则与主要内容
（一）编制原则
本标准严格按照GB/T 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第1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的要求编制。坚持先进性、科学性和实用性相统一的原则。充分利用已发布实施的相关标准和核心期刊发表的相关文献，优化提炼，编制完成绿色环保、防控高效、操作简单的东北地区绿色食品水稻生产操作规程。广泛征求生产、科研、教学、推广、质检等相关部门专家的意见。
（二）主要内容
1.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东北地区绿色食品水稻的产地环境、品种选择、整地、播种、田间管理、采收、生产废弃物的处理、贮藏及生产记录档案。本规程适用于内蒙古、辽宁、吉林和黑龙江的绿色食品水稻生产。
2.规范性引用文件
主要涉及必须引用的国家标准、行业标准。
3.术语和定义
对苜蓿青贮、绿色食品生产资料两个术语做出清晰、明确的解释。
4.技术规程原则
技术规程过程遵循适用性原则、协同一致原则、产品安全原则。
5.技术规程主要内容
技术规程对种植、田间管理、原料收获、制作青贮、品质检测、生产废弃物处理、生产及青贮档案管理七个青贮饲料生产过程关键控制点进行明确的标准要求。
原料捡拾作业需在干物质37 %～42 %范围内进行，干物质过低易导致苜蓿在裹包或压窖过程中叶片破损严重，过高则导致无法压实，不利于后期发酵；切割长度控制在1.8 cm～2.1 cm范围内，可保留原料有效纤维，能保障压实效果，且促进发酵。
6.标准附录
根据青贮饲料生产过程中灌溉管理需求，附录《我国苜蓿全年需水量地域分布规律》。
五、采用国际标准和国外先进标准的程度，以及与国际、国外同类标准水平的对比情况
本标准不涉及国际国外同类标准采标情况。
六、标准涉及的相关知识产权情况
     无。
七、采用国际标准的程度水平，与现行有关法律法规和强制性标准的关系
     无。
八、重大分歧意见的处理经过和依据
     无。

标准起草组
2026年3月31日

